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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辦各級別技能項目訓練班之確認程序 

 

本通告取代 2008 年 10 月 15 日發出之訓練通告第 56/2008 號。 

為有效地推廣及提升各項野外技能，「童軍技能評審局」（下稱「評審局」）將定

期開辦不同級別之訓練班（1 級訓練班只開辦予外界人士），並公開招收學員。所有由

評審局開辦之技能訓練班，將獲安排獨立考核人員於訓練班完結後，為有意獲取該級

技能項目資歷之學員進行考核，並指導他們進行所需之技能實習，藉以幫助他們獲得

有關級別之技能資歷。 

舉辦訓練班之認可單位 

1. 除本會各署、地域或區外，評審局亦歡迎各界認可之團體，自行開辦訓練班，協

助彼等之成員學習技能和考取評審局之技能資歷。上述單位或團體只要符合評審

局所訂之條件，並預先向評審局提出申請，經審核後，可開辦獲得評審局確認之

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。 

2. 獲確認為可開辦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之單位或團體，可獲評審

局委派獨立考核人員，為該班畢業之學員進行考核和審核彼等之實際經驗，從而

獲取評審局之技能資歷。 

 

舉辦「各級技能訓練班」之基本條件 

如欲舉辦上述訓練班者，必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

（一）申辦單位必須為一個認可之童軍單位（如署、地域或區），或為認可之團體； 

（二）第 1 級技能訓練班之班領導人／主持人必須為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」有關技能

項目之教練／高級教練／考核員／高級考核員；第 2 級技能訓練班之班領導人

／主持人必須為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」有關技能項目之高級教練／高級考核員； 

（三）訓練班八成（80%）以上之訓練課程和實習課程，必須由評審計劃有關技能項

目之教練／高級教練／考核員／高級考核員主持； 

（四）申辦單位須在訓練班舉行前最少 28 天，填妥申請表格並交回評審局辦理（見

下段「申請手續」）； 

（五）在未獲評審局同意前，不得宣稱該班為評審局或評審計劃之認可技能訓練班； 

（六） 擬收錄之學員，必須年滿 18 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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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手續 

凡申請開辦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，必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

1. 申辦單位須填妥表格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計劃書，表格可向訓

練署索取； 

2. 填妥之計劃書須連同機構註冊文件副本（如適用），於訓練班舉行前最少 28 天交

回訓練署（地址：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08 室訓練署，傳真：

3020 6156）； 

3. 申請經審核後，將於訓練班舉行前 21 天內收到評審局向申辦單位發出「童軍技

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開班證書，以資證明。如申請不獲接納，本局亦會

以書面通知申辦單位。評審局保留隨時取消已批出之認可開班資格，和收回已發

出之「童軍技能評審計劃認可技能訓練班」開班證書之權利； 

4. 申請手續費用全免，惟評審局或按日後需要酌收申請費用，以應付行政開支。 

 

如有查詢，請於訓練署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476 與訓練幹事陸詠德小姐聯絡，

或於評審局開放時間
＊
內查詢。 

 

＊評審局開放時間：逢星期五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正（公眾假期除外） 

地  址：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12 室 

電  話：2957 6479 

訓練總監 

麥 偉 明 
 

 

 

 
 

 

 


